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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左上：原住民學生佔所有就學人數比  

2005 年高中（職）組佳作，得獎者曾慧珍同學就讀育達高

中，作者以原住民笑顏圖像，配合著代表傳統裝飾品之羽毛表示

比例，表現出活潑創意之巧思。 

右上：為著生活來打拼！ 

2005 年統計圖競賽社會組第 2 名，得獎者為就讀雲林科技大

學的陳楚雁同學，利用統計圖表與攤販推車兩個造形合而為一，

使觀者能明確易懂其意涵，畫面呈現清晰的視覺效果。 

左下：國中生心事知多少？ 

2005 年統計圖競賽國中及國小組佳作，得獎者為就讀中山國

中的呂玫萱同學，運用學生頭頂的書本代表煩惱心事以及國中生

煩惱之表情，表現出創意性。 

右下：中小學生通常幾點睡覺？ 

2004 年統計圖競賽高中（職）組入選，得獎者高淑芬同學就

讀松山家商，作者以熟睡者、夜晚大樓做背景，並利用時鐘代表

統計圖表，使畫面呈現出合而為一之視覺效果。 

 

 

 

 

婦女婚育與就業情勢分析 
鄭彥煌 

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科員 

壹、前言 

隨教育程度提高與社會型態轉變，女性人力素質及就業競爭力均呈顯著提升，惟婦女一

旦結婚、生育，常因家務與子女因素而中斷原有工作，致其勞動參與模式與歷程較男性或未

婚女性更值關注。本文以 99 年 7 月行政院主計處「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資料，分析婦女勞

動參與及婚育前後與就業間之關聯，探討婦女勞動市場現況，提供政府及各界參考。 

貳、勞動參與情形 

一、15 至 64 歲已婚女性有工作比率為 54.5％，婚前有工作比率為 83.8％ 

99 年 7 月 15 至 64 歲已婚女性計 539 萬 5 千人，其中有工作比率為 54.5％，婚前有工作

比率為 83.8％，分別較 20 年前增加 7.6 與 11.6 個百分點。就教育程度觀察，兩者就業情形

均隨教育程度之提高而愈形普遍，惟各學歷女性有工作比率均較婚前工作比率為低。若就女

【統計專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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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者之職業別觀察，婚前以從事生產操作與事務工作居多，分別占 30.2％與 24.2％，婚

後則以從事服務與生產操作工作為主，分別占 24.7％與 22.2％。 

15至 64歲已婚女性有工作與婚前工作比率 
單位：％ 

年別 

總計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 

有工作 
比率 

婚前工作
比率 

有工作 
比率 

婚前工作
比率 

有工作 
比率 

婚前工作
比率 

有工作 
比率 

婚前工作
比率 

79 年 46.9 72.2 43.3 66.3 50.6 86.1 71.0 91.0 

89 年 49.7 82.1 41.1 74.7 55.0 89.8 71.1 93.5 

92 年 50.5 80.8 40.4 71.4 55.5 87.0 66.4 92.6 

95 年 52.6 84.4 40.9 75.5 57.0 89.0 67.0 93.3 

99 年 54.5 83.8 41.4 72.6 57.0 87.0 67.1 93.4 

註：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自 79 年起採不定期調查。 

99年7月15至64歲已婚女性婚前工作職業別

民代及主管人員

0.4％農事工作人員

3.3％

專業人員8.2％

技術人員15.6％

服務工作人員

18.0％

事務工作人員

24.2％

生產操作人員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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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7月15至64歲已婚女性工作職業別

生產操作人員

22.2％

服務工作人員

24.7％

技術人員20.7％

事務工作人員

17.2％

專業人員8.5％

民代及主管人員

2.6％

農事工作人員

4.1％

 

二、有工作已婚女性以婚前至今一直有工作者占 54.2％最多，無工作者則以曾因結婚

離職至今一直未工作者占 31.8％最多 

15 至 64 歲已婚女性中，有工作者計 293 萬 9 千人，以婚前至今一直有工作者占 54.2％

最多，至於曾因結婚或生育而離職（離開工作連續 3 個月以上）者分別占 16.1％與 11.9％；

無工作者計 245 萬 6 千人，其中曾因結婚離職至今一直未工作者占 31.8％，曾因生育離職至

今一直未工作者亦占 15.7％，兩者合計近 5 成，顯示結婚、生育對於女性勞動力之流失深具

影響。 

16.1
11.9

7.1

54.2

1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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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曾因

結婚離職

已恢復工作

曾因

生育離職

已恢復工作

曾因其他

原因離職

已恢復工作

婚前至今

都有工作

婚前無工作

婚後至今

都有工作

％
99年7月15至64歲有工作已婚女性過去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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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7月15至64歲無工作已婚女性過去就業經歷

6.4

31.8

5.3

15.7

22.2
19.2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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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因結婚離職

又恢復工作

但現已

沒有工作

因結婚離職

至今一直

未工作

因生育離職

又恢復工作

但現已

沒有工作

因生育離職

至今一直

未工作

其他原因

離職至今

一直未工作

婚前至今

均未工作

％

 
三、有工作已婚女性未來打算換工作或停止工作者分占 2.6％與 1.0％ 

15 至 64 歲有工作但未來打算換工作之已婚女性，計 7 萬 6 千人或占 2.6％，其中以想增

加收入者為主；至於打算停止工作者僅 3 萬人或占 1.0％。就教育程度別觀察，打算換工作者

所占比率以高中（職）程度者之 2.9％較高，打算停止工作者所占比率則以大專及以上程度者

之 1.3％較高。 

99年 7月 15至 64歲有工作已婚女性打算換工作或停止工作情形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千人) 

打算換工作 打算停止工作 
不打算換工作或

停止工作 

計 

更換 
職位 

增加 
收入 

想從事部
分時間、
臨時性或
人力派遣
工作 

其他 
人數 
(千人) 

占 15至
64歲已
婚工作女
性比率 

人數
(千人) 

占 15至
64歲已
婚工作女
性比率 

人數
(千人) 

占 15至

64歲已

婚工作女

性比率 

百分
比 

總計 2,939 76 2.6 100.0 70.4 88.5  6.0  6.1 30 1.0 2,832 96.4 

年齡             

15~24歲   15  0 2.9 100.0 58.0 58.0 42.0    -  -   -    15 97.1 

25~49歲 2,170 63 2.9 100.0 72.8 88.8  5.7  4.8 14 0.7 2,093 96.4 

50~64歲  754 13 1.7 100.0 59.3 87.9  6.0 12.4 16 2.1   724 96.1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771 15 2.0 100.0 68.0 91.8 11.1  2.2  8 1.0   748 97.0 

高中（職） 1,135 32 2.9 100.0 70.4 92.7  3.8  5.6  9 0.8 1,094 96.4 

大專及以上 1,033 29 2.8 100.0 71.7 82.1  5.7  8.6 14 1.3   990 95.8 

註:打算換工作者之原因別可重複列計，故各細項合計數大於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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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工作女性在過去一年曾經尋職者計 36 萬 5 千人或占 9.6％，其找不到理想工作

主因「專長不合」 

15 至 64 歲無工作女性計 381 萬 2 千人，其中過去一年曾經尋職者 36 萬 5 千人或占 9.6

％，按婚姻狀況觀察，未婚者之尋職率為 14.4％，已婚者為 6.9％；就未找到理想工作之

最主要原因觀察，未婚者以「專長不合」與「待遇不合」分占 46.9％與 24.7％居多，已婚者

則以「年齡限制」與「專長不合」分占 38.8％與 22.3％較多。若就年齡與教育程度別觀察，

過去一年曾經尋職者以 25 至 49 歲與大專及以上程度者居多，分別為 23 萬 7 千人與 16 萬 8

千人，或分占 17.7％與 14.2％，顯示中壯年與高學歷之女性潛在勞動力，實值善加開發與運

用。 

99年 7月 15至64歲無工作女性在過去一年曾尋職卻未找到理想工作之最主要原因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專長

不合 

教育 

程度 

不合 

待遇

不合 

工作 

地點 

不合 

工作 

時間 

不合 

年齡

限制 

性別

限制 

語言

限制 

婚姻 

狀況 

限制 

其他 
人 數 

（千人） 

占15至64

歲無工作女

性比率 

百分比 

總計 365  9.6 100.0 35.4  6.2 17.7 8.6  8.3 21.2 0.0 0.2 0.8 1.6 

婚姻狀況              

未婚 195 14.4 100.0 46.9  6.2 24.7 9.5  4.6  5.8  - 0.4 0.1 1.9 

已婚 171  6.9 100.0 22.3  6.2  9.6 7.7 12.4 38.8 0.1  - 1.6 1.3 

年齡              

15~24歲  82  7.4 100.0 46.1  7.3 27.8 9.4  7.2  1.1 0.2  - 0.3 0.6 

25~49歲 237 17.7 100.0 36.4  5.4 16.0 9.4  9.5 19.8  - 0.3 1.0 2.3 

50~64歲  47  3.4 100.0 11.1  8.6  8.5 3.4  4.0 63.3  -  - 1.1 -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63  5.2 100.0 17.2 15.3 10.7 8.6  5.1 41.9  -  - 0.4 0.8 

高中（職） 135  9.5 100.0 31.1  6.6 12.3 7.8 11.5 28.0 0.1  - 0.9 1.7 

大專及以上 168 14.2 100.0 45.6  2.5 24.5 9.3  6.8  8.0  - 0.5 0.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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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工作而未來一年有工作意願之女性計 50 萬 2 千人，希望從事之職業以事務工作

人員最多 

15 至 64 歲無工作女性中，未來一年有工作意願者計 50 萬 2 千人或占 13.2％，其中以 25

至 49 歲與大專及以上程度者居多，分別為 33 萬 2 千人與 22 萬 8 千人；就希望從事之職業觀

察，未婚者以希望從事事務與技術工作分占 30.7％與 29.3％最多，已婚者則以生產操作、服

務與事務工作分占 29.0％、28.0％與 26.4％居多。 

無工作且未來一年亦無工作意願之女性計 331 萬人，其不願從事工作之原因以「家庭經

濟尚可，不需外出工作」占 31.0％為主，其次為「求學及準備升學」占 30.3％；而已婚女性

則多因「家庭經濟尚可」或「需要照顧小孩」而未外出工作，分別占 45.7％與 24.4％。 

99年 7月 15至 64歲無工作女性未來一年有工作意願之情形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希望從事之職業 

人 數 
（千人） 

占 15 至
64 歲無工
作女性比

率 

百分比 
民代 
及主管 
人員 

專業 
人員 

技術 
人員 

事務 
工作 
人員 

服務 
工作 
人員 

農事 
工作 
人員 

生產 
操作 
人員 

總計 502 13.2 100.0 0.2  6.8 20.8 28.5 25.2 0.3 18.2 

婚姻狀況           

未婚 241 17.7 100.0 0.3 10.7 29.3 30.7 22.1 0.1  6.4 

已婚 261 10.6 100.0  - 3.2 12.9 26.4 28.0 0.5 29.0 

年齡           

15~24 歲 108  9.7 100.0  - 10.3 27.7 30.0 27.5  -  4.5 

25~49 歲 332 24.9 100.0 0.2  6.3 21.1 30.7 23.0 0.3 18.2 

50~64 歲  62  4.5 100.0  -  3.2  6.5 14.2 32.9 1.0 42.2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86  7.1 100.0  -   -  0.5  4.6 38.4 1.7 54.9 

高中（職） 187 13.2 100.0  -  0.8 10.5 32.9 35.7 0.2 20.0 

大專及以上 228 19.2 100.0 0.4 14.3 36.8 33.9 11.6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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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婚育前後與就業間關聯情形 

一、已婚女性結婚離職率為 31.2％；復職率為 44.7％，復職間隔平均約為 6 年 11 個月 

15 至 64 歲曾因結婚離職之已婚女性計 141 萬 2 千人，占婚前有工作女性之比率（結婚離

職率）為 31.2％，該比率隨教育程度之提高而呈下降；就離職前工作情形觀察，以部分時

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農事工作人員、生產操作人員、無酬家屬工作者之結婚離職

率較高，均逾 4 成。曾因結婚離職且曾復職之已婚女性計 63 萬 1 千人，復職率為 44.7％，係

近 20 年來最高水準，復職間隔平均約為 6 年 11 個月，以 35 至 49 歲組與專業人員之復職率

最高。至於曾因結婚離職之女性離職原因以「準備生育」占 66.2％最多，「工作地點不適合」

占 19.9％次之。 

99年 7月 15至 64歲已婚女性曾因結婚離職者之復職情形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曾恢復 

未曾恢復 
人數 

(千人) 

占 15 至 64歲 
已婚女性比率 

百分比  
 平均復職 
 期間(月) 

 結婚離職率 

總計 1,412 26.2 31.2 100.0 44.7  83.1 55.3 

年齡        

15~24 歲   12 26.9 42.6 100.0 12.1  18.8 87.9 

25~49 歲  744 22.8 26.2 100.0 48.9  71.2 51.1 

50~64 歲  656 31.5 39.6 100.0 40.6  99.7 59.4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619 33.2 45.8 100.0 44.3 100.8 55.7 

高中（職）  549 27.6 31.7 100.0 45.1  76.1 54.9 

大專及以上  243 15.8 16.9 100.0 44.8  54.5 55.2 

註：結婚離職率係指曾因結婚離職者占婚前有工作者比率。 

二、已婚女性生育第 1 胎離職率為 22.4％，曾因生育離職之復職率為 55.5％ 

15 至 64 歲曾因生育職離之已婚女性計 86 萬 7 千人，其中於生育第 1 胎離職者計 69 萬 1

千人或占婚後至生第 1 胎曾工作女性之 22.4％（生育第 1 胎離職率），且其比率多隨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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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提高而下降。曾因生育離職爾後復職者計達 48 萬 1 千人，復職率達 55.5％，平均復職間

隔約 6 年 5 個月。曾因生育離職女性之離職原因以「照顧小孩」占 75.8％最多，「準備生育」

占 19.8％次之。 

 

 

99年 7月 15至 64歲已婚女性曾因生育離職者之復職情形 

單位：％ 

項 目 別 

總計 曾恢復 

未曾恢復 人數 
(千人) 

占 15 至 64歲 

已婚女性比率 百分比  
平均復 
職期間 
（月） 

 生育第 1 
胎離職率 

總計 867 16.1 22.4 100.0 55.5 77.0 44.5 

年齡        

15~24 歲   9 19.0 41.7 100.0 25.1 25.8 74.9 

25~49 歲 551 16.9 22.2 100.0 54.9 67.9 45.1 

50~64 歲 307 14.8 22.7 100.0 57.3 93.3 42.7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262 14.0 26.8 100.0 59.9 90.9 40.1 

高中（職） 380 19.1 25.9 100.0 58.2 73.2 41.8 

大專及以上 226 14.7 15.5 100.0 45.9 64.2 54.1 

註：生育第 1胎離職率係指曾因生育第 1胎離職者占婚後至生第 1胎曾工作者比率。 

肆、結語  

綜上所述，近年來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雖呈逐漸上升趨勢，惟結婚、生育仍為影響女性就

業意願之重要因素。99 年 7 月統計結果顯示，近 6 成曾因結婚離職與逾 4 成曾因生育職離之

15 至 64 歲已婚女性就此退出勞動市場，人力之流失殊為可觀。因此，如何建構完善的托兒育

嬰制度，打造工作與家庭兼顧之友善職場環境，使婦女於結婚、生育後持續參與勞動市場，

成為未來亟須努力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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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情報】 

 

 

 

 

100年中國統計學社論文獎甄選 

黃玉均 

統計學術委員會 

本社為鼓勵碩士生統計研究興趣，提高統計學術水準，自民國 76年起開辦「中國統計學

社論文獎」甄選活動。今(100)年度的論文獎甄選活動已經開始！歡迎統計及相關系所碩士班

在學學生或剛畢業者踴躍參加，報名資格、方式和給獎標準詳如下表！ 

 

 

 

 

 

 

凡 99 學年度為本社團體社員之國內各大學統計及相關系所碩士班在

學生或畢業生之論文，屬於統計方法之應用及統計理論研究，且未領有其

他獎學金者，均可申請。 

 

請各系(所)有意願且符合規定之碩士班在學生或畢業生，經由 2 位老

師推薦(含指導老師)，填妥申請書並檢附畢業論文及電子檔案（PDF 檔）

各乙份，自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前函送本社統計學術委員會彙辦（請註明

參加「中國統計學社論文獎」甄選，地址：臺北市廣州街 2 號 6 樓，電

話：（02）23803507 黃玉均小姐），相關檔案文件請逕至本社網站

（http://www.stat.org.tw）下載。 

 

論文獎採公開評審方式，優等至多 6 名，其中得以 1 名為最優，最優

發給獎金 3 萬元及獎牌；優等發給獎金 2 萬元及獎牌；另擇優選取佳作數

名，頒發獎牌，並於本社今（100）年底社員大會中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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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年報 

章本垚 

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研究員 
 

 

  

  

 

 

 

為明瞭整體勞動市場人力需求

以及工時與薪資變動趨勢，提供政

府機關、民間企業作為研訂人力、

經建計畫及調整員工薪資等參據，

行政院主計處按月辦理受僱員工薪

資調查，蒐集台灣地區各行業事業

單位受僱員工人數、薪資、工時及

進退狀況等資料，編製薪資與生產

力統計月報(電子書)。本年報係將

月報統計結果彙編而成，最新一期

已於本(100)年 5月出刊。 

「99 年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年

報」內容除包含提要分析、統計結

果表、國際統計、查編方法概述

外，本期並增列「性別統計分析」，

探討近年兩性受僱員工人數、薪資

與工時之變化情形。 

小檔案 

 書名：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年報 

 發行者：行政院主計處  

 出版日期：2011年 5月 

 語言：中文、英文 

 媒體：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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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統 計 通 訊 稿 約  

一、刊登原則：本刊所登文章所需稿件為統計專載（針對某特

定專題所發表之工作成果及研究心得）。  

二、文字應流暢精確，以不超過 3,000 字為原則，數字請取 1

位小數。  

三、翻譯稿請附原文，註明詳細出處，並請取得原著作所有權人同

意授權。 

四、來稿請註明作者姓名、職稱、服務機關。  

五、來稿檔案格式為 word 檔，圖表請附原 excel 格式，以利統

一修正格式。  

六、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被刪改者請先註明，未能刊

登者，稿件恕不退還。  

七、稿件一經發表，版權即本刊所有，如需保留版權者請預先

註明。  

八、來稿請註明「中國統計通訊投稿」逕寄：臺北市廣州街 2

號 5 樓，中國統計學報社編輯部 陳國大先生 (E-Mail：

gwaudar@dgbas. gov.tw)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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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統計學社 

第 34 屆理事暨監事 

 

理 事 長：石 素 梅 

常 務 理 事：李 克 昭  黃 文 璋  蔡 鴻 坤  羅 昌 南 

常 務 監 事：王 維 漢 

理 事：于 宗 先  王 秀 瑛  石 素 梅  吳 鐵 肩  李 克 昭  林 麗 貞 

邵 曰 仁  韋 伯 韜  許 璋 瑤  陳    宏  陳 昌 雄  陳 珍 信 

陳 婉 淑  陳 敬 宏  鹿 篤 瑾  傅 承 德  曾 勝 滄  辜 炳 珍 

黃 文 璋  黃 吉 實  黃 提 源  黃 登 源  劉 三 錡  劉 惠 美 

蔡 宗 儒  蔡 鴻 坤  鄭 光 甫  蕭 興 富  謝 邦 昌  羅 昌 南 

蘇 媛 瓊 

監 事：王 維 漢  吳 惠 鶯  沈 金 祥  張 惠 菁  許 玉 雪  黃 建 中 

黃 壽 椿  劉 天 賜  鄭 瑞 成 

 

 

 

 

 

 

 


